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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电子卖场—
网上
超市供应商入围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各集中采购机构，各供应商，区直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实施“互联网+政府采购”行动的决策部署和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精神，构建全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线上政府采购市场，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现就我区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供应商入围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以下简称“网上超市”）是指经公开招标或公开征集确定入围的供应商，对其所提供货物的相关信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的网上超市上进行维护和发布，采购单位在规定的品目范围和限额内在网上实施采购的一种采购模式。

二、统一入围网上超市供应商销售的货物范围，包括以下十四类货物：第一类：办公用品；第二类：办公设备；第三类：家具用具；第四类：日用百货；第五类：生活电器；第六类：数码设备；第七类：计算机设备；第八类：体育用品；第九类：劳动保护用品；第十类：灯具商品；第十一类：教学科研；第十二类：五金工具；第十三类：机电设备；第十四类：食品饮料。

三、统一全区网上超市供应商的准入条件。从2019年12月1日起，凡是满足下列条件的供应商，均可申请入围网上超市供应商（如财政部对电子卖场的供应商和产品准入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网上超市货物供应能力。
（二）具有实体经营场所、仓储场地。
（三）在销售区划内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
（四）没有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五）承诺满足网上超市供应商入围公告的相关要求。

申请入围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供应商的，应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进行注册申请，链接如下：https://middle.zcygov.cn/settle-front/#/enter/account?settleCategory＝1&entranceType＝1；注册申请免费。

四、网上超市供应商实行“一地入围，全区通用”的入围制度。供应商在我区任意区划入围成为网上超市供应商的，均可成为我区各个区划的网上超市的正式供应商。供应商发布的商品由所在区划负责审查入围的集中采购机构（无集中采购机构的经财政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进行审核后上架。

五、供应商入围实行注册和审查常态化管理。凡是满足准入条件的供应商（尚在被限制加入期限内的供应商除外），可实时申请成为网上超市供应商，实行注册和审查常态化管理。入围由其注册所在地（以核发营业执照的市场监管部门为认定依据）的集中采购机构进行审核（无集中采购机构的由财政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进行审核），广西区外注册的供应商申请入围的，由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负责审核。

供应商以总公司名义申请入围的，可授权其各地分公司进行属地化服务，但总供应商应在其注册信息中对分公司信息进行维护，若供应商授权分公司进行供货（分公司提供关联关系证明材料），同一采购活动相关流程的参与主体必须保持一致。

各级财政部门要与自治区财政厅做好网上超市互联互通的对接工作。

六、供应商因自身原因或意愿主动申请退出的，需说明原因，经负责审查入围的集中采购机构（无集中采购机构的经财政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同意后，方可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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